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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岗位聘任实施方案 
 

根据《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第四轮岗位聘用实施办法》（浙水院党

〔2021〕7号）、《校聘专任教师高级岗位“低职高聘”聘任上岗条件》

（浙水院党〔2021〕16 号）、《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和聘任期满考核

控制标准》（浙水院党〔2021〕15号）、学校“三定”方案（2020版）

和学校《第四轮岗位聘任工作实施方案》（浙水院〔2021〕28号）规

定，结合部门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本次聘任以学校“十四五”发展目标为引领，以优化岗位设置

与聘任、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收入分配制度为突破口，以学院发展

为导向，以人才培养、学科建设为目标，科学设岗、按岗聘任、分

级考核，突出“能者先上、绩优薪高”，注重统筹衔接、平稳过渡，

最大限度激发教师自身优势，为学院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。 

一、组织机构 

学院成立“岗位聘任委员会”，组长为学院院长，副组长为学院

除院长外的其他校管中层干部，组员为各教研室（实验实训中心）

主任、正高级教师代表、党政办主任、副主任和分工会主席，负责

学院相关人员的聘任、考核及推荐工作。 

二、岗位设置 

1.专任教师岗位：专任教师岗位分为正高、副高、中级和初级 4

个等级，设置二至十三级共 12档，其中二至四级为正高级，五至七

级为副高级，八至十级为中级，十一至十三级为初级。“双肩挑”人

员专技身份参照专任教师岗位分级定档。 

2.管理服务岗位：管理服务岗位（不含中层干部）类别分为正

科级岗位、副科级岗位、职员岗位。学院管理服务岗位设置 3 个管

理人员、5个辅导员、6个实验员和 1个专职组织员。 

三、聘任程序 

1.根据学校《第四轮岗位聘任实施办法》文件规定，学院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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岗位聘任委员会，并制定《岗位聘任实施方案》，在学校下达的各级

各类人员岗位控制数内，明确岗位设置方案及岗位说明书，确定岗

位聘任条件、程序和具体的考核要求及预留岗位数等，经学院二级

教代会或教职工大会审定后提交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组审核。 

2.组织填写《岗位聘任申请表》。按照学院《岗位聘任实施方案》

及岗位说明书组织学院在编在岗人员填写《岗位聘任申请表》，并提

交相关佐证材料。 

3.聘任申请表审核。学院对《岗位聘任申请表》及相关佐证材

料进行审核。 

4.公示。根据《岗位聘任申请表》及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初审推

荐并公示。 

5.上报高级岗。正高Ⅳ及以上专业技术岗按照学校相关要求进

行推荐，其《岗位聘任申请表》及相关佐证材料公示后，报学校岗

位聘任工作组。 

6.上报院聘岗。副高Ⅴ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和管理服务岗签署

聘任意见并完成院内公示后，报学校岗位聘任工作组。 

7.外部门聘任我院岗位的教职员工，其《岗位聘任申请表》及

相关佐证材料经原所在部门（单位）签署意见后提交我院审核，签

署聘任意见并公示后，报学校岗位聘任工作组。 

四、考核 

1.考核原则 

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、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相结合、个

人考核与团队考核相结合。 

2.考核部门 

依据《第四轮岗位聘任实施办法》（聘期与考核中第 3 条），正

高Ⅳ及以上专业技术岗位人员，学院组织提交考核材料，由学校专

门部门进行考核。副高Ⅴ级及以下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服务岗位人

员，由学院根据院《岗位聘任实施方案》组织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

报人事处备案。“双肩挑”人员根据双聘双考原则，按照其专技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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享受校内绩效政策的，则其教科研业绩分聘任期满考核要求与专任

教师等同。 

3.考核方式 

（1）个人考核 

依据《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第四轮岗位聘用实施办法》及本实施

方案对学院教职工按所聘岗位按岗考核。 

（2）团队考核 

依据《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第四轮岗位聘用实施办法》（聘期与考

核中第 5条），支持和鼓励教职工根据学院需求、研究兴趣、研究方

向形成团队。特别是以研究所、研究基地等学科科研平台为基础，

以团队形式进行整体考核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1.上一聘期年度或聘期考核不合格者的聘任方式为降级（岗级）

聘任或延期同级聘任。延期同级聘任指待 1 或 2 年后其业绩达到上

一轮所聘岗级考核要求后，申请补聘。未聘期间待遇按学校《未聘

人员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，补聘后应在本聘期内完成所聘岗位考核

要求方为合格。 

2.动态岗位调整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3.其他未尽事宜参照《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第四轮事业单位岗位

聘任实施办法》及相关文件要求执行，学校有标准的，按学校的标

准聘任和考核。 

 

附件：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专任教师岗位、管理服务岗位聘任考核

条件控制标准（参照学校标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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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

专任教师岗位和管理服务岗位聘任考核条件控制标准 

 

一、岗位职责 

1.专任教师岗位职责 

学院专任教师岗位职责按照学校《各类人员岗位职责和聘任期

满考核控制标准》中相关规定及学院《岗位说明书》要求执行。 

2.管理服务岗位职责 

学院管理服务岗位职责按照学校《各类人员岗位职责和聘任期

满考核控制标准》中相关规定及学院《岗位说明书》要求执行。 

二、岗位聘任条件 

1.专任教师岗位聘任条件 

上一轮聘任期满考核达标者，可自然参加本轮平级正常校聘岗

位的聘任，达到一定上岗条件的允许低职高聘，聘任条件严格按学

校《校聘专任教师高级岗位“低职高聘”聘任上岗条件》等相关文

件执行。 

2.管理服务岗位聘任条件 

科级岗位的聘任条件按照《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科级岗位设置及

聘任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水院党〔2021〕11 号）进行，职员岗位的聘

任条件低于科级岗位的聘任条件设置。 

三、岗位聘任期满考核条件 

1.专任教师岗位 

专任教师岗位应满足相应的岗位说明书要求及《浙江水利水电

学院专任教师的岗位职责和聘任期满考核控制标准》中列出的岗位

考核条件（详见附表 1）。 

2.管理服务岗位 

管理服务岗位人员的聘任期满考核按照学校该类人员的聘任期

满考核控制标准进行。中级实验员岗位聘任期满考核条件按照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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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的其他专技岗位聘任期满考核控制标准（附表 2）, 或其他经学

院认定与之相当的业绩成果；初级不设具体量化聘期考核标准。中

级专职组织员和辅导员岗位聘任期满考核条件按照学院制定的其他

专技岗位聘任期满考核控制标准（附表 2），或其他经学院认定与之

相当的业绩成果；初级不设具体量化聘期考核标准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. 本轮聘任中学院所有岗位面向全校所有事业编制在岗在册

人员，非编人员参照学校《非事业编制人员用工管理暂行办法》执

行。 

2.该聘任文件中与学校相关文件有冲突之处按照学校文件执行。 

3.未尽事宜由学院岗位聘任工作组研究决定。 

 

附表：1.专任教师岗位聘任期满考核控制标准 

      2.其他专技岗位聘任期满考核控制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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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专任教师岗位聘任期满考核控制标准 

岗
位 

类别 
级
别 

学年平均 
教学工作量 

（单位：当量学时） 

学年平均 
教科研业绩 
（单位：分） 

备注 

正高 

不限 Ⅱ 按照省人社厅、省水利厅核准的《专业技术二级岗聘任实施办法》执行 

教学为主型 
Ⅲ 400 110 课堂教学不低于 128 课时/学年（标准课时）； 

三年期满考核时：①教学研究的业绩分占比不低于教学科研
业绩总分的 50%。 

Ⅳ 400 90 

教学科研并重型 
Ⅲ 320 140 课堂教学不低于 96课时/学年（标准课时）； 

三年期满考核时：①科研业绩分占比不低于教学科研业绩总
分的 50%。 

Ⅳ 320 120 

科研为主型 

Ⅲ 120 280 课堂教学不低于 48课时/学年（标准课时）； 
三年期满考核时：①科研业绩分占比不低于教学科研业绩总
分的 80%；②单项科研业绩 200 分以上业绩 2 项，其中须有 1
项为纵向项目。 

Ⅳ 120 240 

社会服务与推广型 

Ⅲ 120 280 课堂教学不低于 48课时/学年（标准课时）； 
三年期满考核时：①科研业绩分占比不低于教学科研业绩总
分的 80%；②单项科研 200 分以上业绩 2 项；③横向项目业
绩计分不低于 50%。 

Ⅳ 120 240 

副高 教学为主型 
Ⅴ 400 70 课堂教学不低于 128 课时/学年（标准课时）； 

三年期满考核时：①教学研究的业绩分占比不低于教学科研
 

Ⅵ 400 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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Ⅶ 400 50 

教学科研并重型 
Ⅴ 320 100 课堂教学不低于 96课时/学年（标准课时）； 

三年期满考核时：①科研业绩分占比不低于教学科研业绩总
分的 50%。 

Ⅵ 320 90 
Ⅶ 320 80 

科研为主型 
Ⅴ 120 200 课堂教学不低于 48课时/学年（标准课时）； 

三年期满考核时：①科研业绩分占比不低于教学科研业绩总
分的 80%；②单项 200 分以上业绩 2 项。 

Ⅵ 120 180 
Ⅶ 120 160 

社会服务与推广型 

Ⅴ 120 200 课堂教学不低于 48课时/学年（标准课时）； 
三年期满考核时：①科研业绩分占比不低于教学科研业绩总
分的 80%；②单项科研业绩 200 分以上业绩 2 项；③横向项
目业绩计分低于 50%。 

Ⅵ 120 180 

Ⅶ 120 160 

中级 

教学为主型 
Ⅷ 400 40 课堂教学不低于 128 课时/学年（标准课时）； 

三年期满考核时：①教学研究的业绩分占比不低于教学科研
业绩总分的 50%。 

Ⅸ 400 30 
Ⅹ 400 20 

教学科研并重型 
Ⅷ 320 70 课堂教学不低于 96课时/学年（标准课时）； 

三年期满考核时：①科研业绩分占比不低于教学科研业绩总
分的 50%。 

Ⅸ 320 60 
Ⅹ 320 50 

科研为主型 
Ⅷ 120 140 课堂教学不低于 48课时/学年（标准课时）； 

三年期满考核时：①科研业绩分占比不低于教学科研业绩总
分的 80%；②单项科研 200 分以上业绩 1 项。 

Ⅸ 120 120 
Ⅹ 120 100 

社会服务与推广型 
Ⅷ 120 140 课堂教学不低于 48课时/学年（标准课时）； 

三年期满考核时：①科研业绩分占比不低于教学科研业绩总

 

Ⅸ 120 1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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Ⅹ 120 100 
初级 不限 Ⅺ 320 30 不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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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其他专技岗位聘任期满考核控制标准 

专技 

类型 
教学基本要求 

聘期目标（满足以下任一项） 

论文成果类 教学、科研获奖类 项目类 

实验

员 
中级 

聘期内每学年承担的教学

工作量不少于320学时（70%

应为实践类课程，包含创新

创业教育类课程）。 

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

文 1篇。 

 

（1）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（排

名前 5）；（2）校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及

以上校教学成果奖前 3名。（3）指导学

科技能竞赛获省级及以上三等奖及以上

奖项。（4）实用新型专利一项。（5）科

研成果获省部级三等奖及以上（排名前

5）。（6）科研成果获厅局级奖二等奖（排

名前 3）及以上。（7）科研成果获校级

奖三等奖（主持）及以上。 

（1）主持厅局级以上科研（教学）项目 1

项；（2）参与省部级项目（排名前 5）（3）

国家级专业建设项目主要成员（排名前 5）；

（4）省级专业建设项目主要成员（排名前

5）；（5）省级教学团队主要成员（排名

前 5）；（6）国家级课程建设项目团队主

要成员（排名前 5）；（7）省级课程建设

项目主要成员（排名前 4）；（8）作为指

导教师（排名前 2）立项国家级大学生创

新创业训练项目、浙江省“新苗人才计划”

项目 1项，或作为指导教师（排名第一）

立项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、校级

“新苗人才计划”、校级挑战杯项目评选

一等奖 1项；（9）横向项目到款经费 7万

元。 

专职

组织

员和

辅导

员 

中级 

聘期内每学年平均承担的

教育工作量（包括党课、团

课、就业指导等）不少于 48

学时。 

第一作者发表核心期刊文

章 1篇；或出版 1部独立

撰写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术

专著 1 部（排名前 3）；

或发表一般期刊文章 2

获得厅局级成果 1项（排名前 3）；或获

得省级辅导员职业技能大赛三等奖及以

上；或任指导老师项目获得省部级及以上

竞赛三等奖及以上；或新苗计划、大创项

目立项 1项等。 

参与厅局级以上课题 1 项（排名前 3）；

或在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人民网、新华

网等中央级媒体的网站及其“两微一”,

其他主流媟体网站及其“两微一端”和重

要商业门户网站及其“两微一端”上刊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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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；或学校采纳的内部专

题研究成果或高质量工作

调研报告 1项。 

 

转载并产生较大影响、形成较大网络传播

的优秀原创文章、深度报道、影音动漫、

文化作品等优秀网络文化成果,点击率达

到 1万人次以上的。 

 


